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艺康政策 

全球反人口贩卖政策  

目的 

本政策详述艺康禁止人口贩卖所采取的措施，并记录艺康如何遵守联邦采购条例 (“FAR”) 第 

22.17 节所述的要求。本政策符合艺康行为准则、供应商行为准则和我们的核心价值观，致力于在

我们的全球业务实践中保护和促进人格尊严和人权。 

范围 

本政策适用于艺康全体人员，包括董事、管理人员和员工（含艺康子公司）；同样适用于艺康代理

商、分包商、产品供应商、经销商、供货商，以及向或为艺康提供产品或服务的其他公司（统称为

“相关实体”）。 

政策 

美国政府和艺康均制定一项长期的零容忍政策，禁止与人口贩卖相关的活动。按照法律要求，遵守

艺康政策，艺康及相关实体不得： 

 参与人口贩卖活动，其中包括 (A) 以武力、欺诈或胁迫导致卖淫的性贩运，或诱使个人从

事禁止 18 岁以下个人参与的行为；和 (B) 通过强迫、欺诈或胁迫进行非自愿劳役、劳役
偿债、债务质役或奴役的招募、窝藏、运送、提供或获得人员提供劳动或服务； 
 

 诱使卖淫； 

 
 基于任何契约强迫劳工； 

 

 销毁、隐瞒、没收或以其他方式拒绝员工获取员工本人的身份证件或移民文件，如护照或
驾照，且不论发证机关； 

 
 在招聘员工或提供工作时具有误导或欺诈行为，例如在招聘员工期间未能以员工可以理解

的格式和语言披露基本信息或作出重大失实陈述，涉及雇佣关键条款和条件，包括工资和
附带福利、工作地点、生活条件、住房和相关费用（如果提供或安排雇主或代理商），向
员工收取任何大笔费用，以及（如适用）工作的危险性质； 

 

 使用的招聘人员不遵守招聘国家/地区的当地劳动法； 
 

 收取员工招聘费； 
 

 对于非工作所在国居民的员工，以及为了履行美国政府合同或分包合同（有些例外适用）
前往海外工作的员工，没有提供返程交通或支付工作结束时返程交通的费用； 

 

 虽然提供住房，但不符合东道国住房和安全标准；或 
 

 未能依照法律或合同要求提供书面雇佣合同、招聘协议或其他所需工作文件。 

职责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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艺康的董事、管理人员和员工，以及相关实体有责任遵守此政策。任何违反本政策的行为可能导致
纪律处分，包括但不限于撤销合同、扣减福利、终止业务关系或终止雇佣关系。此外，违反有关人
口贩卖的政府条例或法规的个人可能招致民事、行政（暂停或禁止）和/或针对个人员工的刑事处
罚。 
 

艺康将在相关实体的适用合同中纳入本政策内容全文或适用的 FAR 条款。 

报告 

 必须通过电话、电子邮件或亲自向经理、人力资源部或法务部及时报告有关潜在违反本政
策的可靠信息，且无论是艺康员工或相关实体。 
 

 另外，还可以通过公司免费的行为准则热线匿名报告违规行为。您所在地区的热线号码可
以在本行为准则的封底上找到。 

 

 员工或相关实体意识到潜在的人口贩卖违法行为时，也可直接拨打 1-844-888-FREE 或发
送电子邮件至 help@befree.org，直接联系全球人口贩卖热线。 

 
 任何经理或人力资源部人员收到可能违反本政策的报告后，应立即向法务部报告相关事宜，

如有必要，即刻向美国政府披露。 
 

 艺康政策和联邦法律禁止对报告不当行为的人员进行报复，并禁止干预员工与政府当局合
作调查有关禁止活动的指控。 

 
更多了解此政策，请联系法务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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